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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五條，立法會會議的法
定人數為不少於全體立法會議員的二分之一。
議員及官員可用普通話、粵語或英語發言，會
議席上會提供即時傳譯服務。立法會會議的過
程經逐字記錄，載於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
內，這份紀錄一般稱為議事錄。

職能

監察政府工作

議員透過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質詢及動議議案
辯論監察政府的工作。議員可對政府的工作
提出質詢，或要求政府就其工作採取行動。此
外，議員可透過不具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，就
有關公共利益的事宜表達意見，或籲請政府採
取某些行動。

制定法例

立法會會議的另一職能，是藉通過法案制定法
例。法案須在立法會會議上三讀通過，然後提
交行政長官簽署，方可成為法例。立法會每年

立法會在會期內通常逢星期三上午11時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舉行會議，履
行其監察政府工作及制定法律此兩項職能。在立法會會議上所處理的主要事項
包括：質詢、聲明、法案、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及不具立法效力的議案。

審議撥款法案的工作尤其重要，議員可藉此審
核財政司司長以撥款法案形式提交立法會的財
政預算，其中載列政府下一財政年度的全年開
支建議。

主要立法會事務

在立法會會議上處理的主要事項包括：

質詢──議員可就政府的工作向政府提出質
詢，要求當局提供有關某項特定事宜的資料，
或要求當局就某項特定事宜採取行動。

提出質詢的議員必須指明要求當局提供口頭答
覆或書面答覆。議員在每次立法會會議上，通
常可提出不多於22項質詢。當中不多於6項為要
求口頭答覆的質詢，16項為要求政府提供書面
答覆的質詢。如屬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，當官
員答覆後，議員可提出補充質詢，要求澄清該
答覆。

聲明──官員可就有關公共利益的事宜發表聲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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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──“法案”是新法例的建議或對現有法例
的修訂建議。政府及議員可提交法案，以提出
制定新法例或修訂現行法例的建議，供立法會
審議。法案須在立法會完成三讀程序，才可成
為法律。法案提交立法會後，議員會辯論及表
決法案。

議案──立法會事務大多透過議案方式處理。
議案分為兩類：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及不具立法
效力的議案。

具立法效力的議案
官員及議員可動議具立法效力的議案，供立法
會審議，目的包括為制定或修訂附屬法例；行
使《基本法》賦予修改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
會議事規則》的權力；或行使《立法會（權力
及特權）條例》賦予立法會的權力等。

不具立法效力的議案
議員可於立法會會議動議辯論不具立法效力的
議案，在議案辯論中，議員有機會表達對公共
利益事宜的意見，或籲請政府採取某些行動。
官員可出席辯論，回應議員的意見。政府亦可
動議議案，徵求立法會同意某些建議。

進一步參考：
立法會小百科  第2號 - 立法會主席的角色
立法會小百科  第6號 - 甚麼是附屬法例
立法會小百科  第7號 - 如何制定法律
立法會小百科  第8號 - 立法會如何批准公共開支
立法會小百科  第19號 - 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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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的立法會會議會處理上述立法會事務，但
以下的會議除外：

行政長官發表《施政報告》的會議──行 政
長官通常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有關各項管治香港
特別行政區的政府政策，向立法會發表《施政
報告》；及

行政長官出席的會議──行政長官通常在發表
施政報告後，出席施政報告答問會，向議員闡
述政策理念及解答議員提出的質詢。此外，行
政長官亦會出席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，與
議員就重大、宏觀及策略性議題互相交流，表
達意見。行政長官除回答問題外，亦會諮詢議
員意見，以納入施政考慮。

所有立法會會議均公開舉行，並由傳媒報道。
市民亦可透過立法會網頁（www.legco.gov.hk）
的網上廣播系統觀看會議過程。


